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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56、200056     证券简称：皇庭国际、皇庭 B     公告编号：2020-23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与同心基金和同心再贷款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皇庭国际”）于

2019年 11月 29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2019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及 2019年 12月

17日召开的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深圳市同心小

额再贷款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皇庭国际与公司参股公司深圳

市同心投资基金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同心基金”）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

持有的深圳市同心小额再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心再贷款”）51%的股权

转让给同心基金，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60,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2 日、2019 年 12 月 7 日、2019 年

12月 18日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 2019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2019-72）、《关于转让深圳市

同心小额再贷款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19-73）、《关于转

让深圳市同心小额再贷款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2019-76）、

《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9-78）。 

2、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董事长郑康豪先生担任同心基金董事长，公司副董事长邢福俊先生担任

同心基金董事兼总经理，且同心基金为公司参股公司，故同心基金为本公司的关

联法人；公司副董事长邢福俊先生担任同心再贷款董事长，且同心再贷款为公司

参股公司，故同心再贷款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此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郑康豪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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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邢福俊董事为本次交易的关联董事，须回避表决。 

3、表决情况 

 2020年 5 月 25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二○二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关联董事郑康豪、邢福俊回避表决，其余 7名非关联董事

一致审议通过《关于拟与同心基金和同心再贷款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4、本次关联交易未达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上述交易无需报中国证监会审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项关

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

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交易的情况 

针对本次股权转让，公司与同心基金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按照协议约

定，同心基金已向皇庭国际支付完毕前两期股权转让款 306,000,000.00 元，股

权交割事项已完成。此外，《股权转让协议》对后续付款和债务承担的相关约定

如下： 

1、第二条第2款第（3）项约定：2020年6月30日前，同心基金以现金方式向

皇庭国际支付第三期 49%股权转让款人民币贰亿玖仟肆佰万元整 (￥：

294,000,000.00)。  

第二条第3款第1项约定：如同心基金未按前款约定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每逾期一日，同心基金应按每日应付金额的万分之五向皇庭国际支付违约金。 

2、第四条第1款第1项约定：经本次交易各方确认，截至《股权转让协议》

签署之日，同心再贷款共计欠皇庭国际及皇庭国际下属子公司本金35,658.09万

元，利息6,129.20万元，欠款合计41,787.29万元 。同心再贷款应于2020年4月

30日前向皇庭国际偿还完毕本金35,658.09万元及根据原借款合同计算至偿还完

毕本金时应付的全部利息。 

如同心再贷款未按前款约定按期向皇庭国际偿还欠款及利息的，每逾期一

日，同心再贷款应按每日应付金额的万分之五向皇庭国际支付违约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根据上述条款约定，同心基金向皇庭国际支付第三期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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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尚未到期；同心再贷款已向皇庭国际支付欠款本金

16,863,358.00元。 

 

三、拟签署的补充协议的情况 

上述截止到2020年4月30日尚未支付的款项，公司自2020年4月份起已多次发

函催收。公司近期收到同心再贷款和同心基金的回复函，告知公司：因受年初新

冠疫情因素影响，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向深圳市小额贷款行业协会、各小

额贷款公司发布《关于在疫情期间调整部分监管规定的通知》，要求辖内小贷公

司加大对受疫情影响客户的金融支持力度，适当采取减息、免息和延期还款等措

施。根据上述通知精神，同心再贷款对相关客户给予了缓交本金和利息等措施。

同心基金主要业务为股权、债权投资等类金融业务，亦对相关客户给予延长付款

期限的措施，使得同心基金及同心再贷款各项资金回款有所滞后，造成应付皇庭

国际的相关款项支付需要延后，故请求公司能够将上述截止到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的付款相应顺延三个月。 

基于同心基金、同心再贷款已付款情况，经公司协商并考虑到深圳市疫情影

响的客观情况及国家相关扶持政策，公司拟与同心基金和同心再贷款签署《股权

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将原协议中第二条第2款第（3）项、第四条第1款第1

项约定的支付款项和支付期限进行相应调整，拟签署补充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将原协议的第二条第2款第（3）项作如下变更： 

原为：“2020年6月30日前，同心基金以现金方式向皇庭国际支付第三期49%

股权转让款人民币贰亿玖仟肆佰万元整(￥：294,000,000.00)。” 

现变更为：“2020年9月30日前，同心基金以现金方式向皇庭国际支付第三

期49%的股权转让款即人民币贰亿玖仟肆佰万元整(￥：294,000,000.00)。  

自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同心基金应以未付股权转让款金额为基

数按年化百分之八的利率向皇庭国际支付利息。 

逾期支付的，按原协议第 2.3条计算违约金。” 

2、将原协议的第四条第1款第1项作如下变更： 

原为：“经本次交易各方确认，截至《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同心再贷

款共计欠皇庭国际及皇庭国际下属子公司本金35,658.09万元，利息6,129.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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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欠款合计41,787.29万元 。同心再贷款应于2020年4月30日前向皇庭国际偿

还完毕本金35,658.09万元及根据原借款合同计算至偿还完毕本金时应付的全部

利息。” 

现变更为：“经本次交易各方确认，截至本补充协议签署之日，同心再贷款

共计欠皇庭国际及皇庭国际下属子公司本金339,717,542.00元，同心再贷款应于

2020年7月31日前向皇庭国际偿还完毕本金339,717,542.00元及根据原借款合同

计算至偿还完毕本金时应付的全部利息。” 

3、本补充协议为原协议的补充，如与原协议有不相符之处，以本补充协议

为准。本补充协议未约定之事项，按原协议的约定履行。 

 

四、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

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已征得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事前就该关联交易通知了我们，并提供了相关资料，进行了必要的

沟通； 

2、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因受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疫情及国家相关

扶持政策影响，本次交易相关款项的支付期限相应顺延，系由客观原因导致，具

有合理性，符合实际情况，遵循了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  

3、公司本次关联交易预计不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履行了必要的

审批程序，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规

定。综上，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1、同心基金注册资本 29.4亿元，股东均为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或企业家，

股东均有较强实力，经营较为稳定，预计能够按时偿还皇庭国际相关款项。 

同时，深圳市皇庭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庭集团”）承诺为本次股权

转让涉及的同心基金应向皇庭国际支付股权转让款项以及因同心基金原因产生



 

 5 

的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同心再贷款应向皇庭国际及子公司应偿还的本金、利息、

违约金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基于上述同心基金综合实力及皇庭集团提供的担保措施，本次股权转让

相关款项延期支付，预计不会对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经营规划及正常生产经营造

成不利影响。  

3、本次签署的补充协议系交易各方就本次股权转让相关款项延期支付达成

的约定，可能存在交易对方不能按时支付等不确定性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

事项的后续进展，及时履行相应的披露程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二○二○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董事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5 月 27日 

 


